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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输货品载重及装卸货港
运输货品：液碱 

运输载重：符合我司需求的船型。

装运港：福清港万华码头

卸货港：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大亚湾石化园/我司指定东莞其他码头
2、万华码头国内贸易船舶检查评估

国内贸易中的所有船舶应首先选用在《万华船舶数据库》中的船舶（供应方、购买方、客户方强烈推荐使用名单中的船舶，优先靠泊），若没有适合的船舶可临时租用其他船舶，但应先对其进行船舶安全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及船舶的资料进行评估合格后方可租用、允许靠泊。
国内贸易中的船舶安全检查评估等级分为A 级、B 级、C 级、D 级 4 个等级，A、B、C级船舶视为合格，直接列入万华船舶数据库中，有效期根据船舶的实际状况评定一般为 6 个月到 18 个月，到期前的 1 个月内可申请再次检查评估；D 级船舶视为不合格（盐酸液碱专用船除外），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和允许靠泊，6 个月内不再对该船进行检查评估。
2.1 国内运输盐酸液碱专用船可接受在 80 分—100 分的 D 级船舶；
2.2 靠泊的所有船舶在完货离泊后由码头调度人员根据船舶在码头的表现及船岸安全检查情况做出公正的评估，评估完毕保留记录备案，《万华船舶数据库》中的船舶在有效期内评估：
2.2.1 低于 60 分一次降低一个级别，降到 D 级将被禁止使用和靠泊；
2.2.2 D 级盐酸液碱专用船评分低于 60 分 1 次将被禁止使用；
2.2.3 低于 60 分或者其他原因（需备注，如擦碰码头等）码头公司必须行驶 1 票否决权 12 个月内或永久禁止使用和靠泊；

2.2.4码头公司需每月反馈评分低于 60 分的船舶名单至安全生产管理中心； 
2.3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中心定期对公司物流、公司码头的船舶检查评估情况进行考核；2.4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中心将不定期对合格名单中的各类船舶进行检查评估，发现不符合安全等级状况将对主责部门进行考核；

2.5 油船、化学品船、气体船应选择符合国内法律法规公约要求的船舶。

2.5.1船舶首先需符合公司贸易中的相关方的要求并被其接受；

2.5.2船舶需提供船舶资料、主要证书资料及船长个人信息资料；

2.5.3船舶需提供最近一年内海事安全检查 2 次以上记录；

2.5.4船舶可提供 OCIMF 或 CDI 最近一次检查报告及最新 HVPQ 或 Q88以供评估；
2.5.5对于已经被加入 OCIMF 或 CDI 组织的石油公司接受的船舶，可以视为数据库船舶中 B 级船舶，但公司保留最终决定权；

2.5.6船舶被海事局评为“安全诚信船舶 ”且在有效期内并能提供相关证明，可视 为数据库船舶中 B 级船舶，但公司保留最终决定权；
2.5.7船舶若无适合的 OCIMF 或 CDI 检查报告也没有被评为“安全诚信船舶 ”应在 租用和允许靠泊前申请公司或公司认可的第三方的船舶安全检查评估，供应商送到和客户自提的内贸船舶可提供中石化、中石油、中化公司检查报告作为第三方报告进行评估。

2.6船舶出现下列问题的应不予检查评估，不考虑租用及允许靠泊（运输盐酸液碱专用船舶除外）：

2.6.1最近 6 个月内海事局安全检查出现 30 项目被滞留过的船舶；
2.6.2最近 2 次海事局安全检查 2 次及以上平均超过 10 条及以上缺陷的船舶；
2.6.3最近 6 个月内海事局安全检查单次超过 12 条以上缺陷的船舶；
2.6.4最近一年内发生过碰撞、搁浅、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的船舶（与万华业务有关航次的重大责任事故，永久禁止此船参与万华业务，与万华无关的重大责任事故，如船舶受损需递交船级社评估报告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后可以使用）

2.6.5最近 6 个月内所属管理公司船队 2 次及以上（超过 20 条船的按 10%计算）被 滞留的船舶；
2.6.6最近 6 个月内被海事局、港口国列入黑名单和重点追踪的船舶；
2.6.7最近 3 个月内更换管理公司的船舶（更换管理公司后通过 SIRE/CDI 检查的船舶可以使用）;
2.6.8船级检验未通过的船舶；
2.6.9非入级船舶（ZC 级如能通过 SIRE/CDI 检查可进行评估使用）；
2.6.10 进坞修船后第一个航次的船舶。新造船、期租船、公司自有船、 COA 承运商自有船舶除外，但需满足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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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峡水道和靠离泊必须进行航行值班的升级；船长大于 100m 的必须双拖轮协助协助靠泊，船长小于 100m 的至少单拖

运输船舶要求

3.1需提供的资质

1、Q88，2、船级状态报告，3、SIRE报告，4、PSC报告，5、舱容表。

3.2船龄约定

18年以内，超过18年以上的船舶需提供船级社的状态评估程序(CAP)的评级或者船级社的状态评估计划方案(CAS)的符合证明
3.3投标方在规定受载期内提供液体危险货物船舶履行本项目。投标方应确保该轮为适装、适航船舶，满足装卸港泊位要求并适合装载液碱。并在本合约期间保持船舶各项特性，各种管路、泵及加热管线处于良好工作状态。投标方应提供清洁的船舶，保证船货舱、泵、管线的清洁、干燥，适合装运货物。 若由于船舶在装货前被第三方机构查出不适装，由此引起的时间延误由投标方负责。

3.4货种对船舶材质的要求：

	序号
	货种
	船舶材质

	1
	液碱
	碳钢、不锈钢、涂层


货物数量交接

4.1装货港以第三方商检船板量为准，卸货港以第三方商检船板量为准，如无商检则以船上船板量为准。全程合理损耗在2‰以内，若超过2‰，则超出部分的损失由投标方承担。

4.2投标方承担船舶在装卸货港与船舶有关的费用，如码头停泊费、加淡水费、围油栏费、拖轮费、引航费、代理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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